丽水学院音乐学院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为做好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根据上级文件和《丽水学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要求，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工作原则

（一）坚持综合评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德为先；加强创新潜质考核，以提高选拔质量为核心，全面衡量、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确保招生质量。

（二）坚持严格管理。严格复试、调剂、录取管理，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确保公平公正。

（三）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安排复试、调剂、录取等工作时间，畅通咨询渠道，及时为考生答疑解惑，优化服务，确保考生正当权益。

二、工作组织

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专业复试小组和资格审查小组，各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徐  欣

副组长：夏伟涛、程  远

成  员：罗俊毅、吕华珍、万  琳、吴士祥、郑  超、王敏秋
秘  书：王敏秋
工作职责：

1.制定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复试工作流程、应急预案，监督、指导学院专业复试小组工作，受理考生质疑、申诉。

2.指导学院制定考生面试的具体内容、环节模块和评分标准。

3.负责组织音乐学专业的复试试题的命制，并做好保密工作。

4.根据复试考生人数，提前落实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所需复试人员、工作人员、场地、经费等保障。

5.组织成立专业复试小组和资格审查小组，对招生复试工作人员进行遴选和培训，确保其熟悉、掌握复试工作规范、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

6.负责学院调剂工作。

7.确定复试名单和拟录取名单。

8.负责对参加复试而未被录取的考生进行必要解释和有关学生申诉问题的处理。

9.秘书做好学院招生复试录取工作中的信息审查、信息发布与公开、复试组织、录取和信息上报、落实考生咨询服务等相关工作。

（二）复试工作小组

由相关学科骨干教师任组长，成员包含本学科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作风过硬的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或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教师组成，每小组成员为5人且至少有1名相对应专业的校外专家；每组配备秘书1人，由专任教师担任。凡属考生直系亲属者，不得参加复试录取工作。复试小组成员在纪检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在导师库中随机抽签产生。
工作职责：

1.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根据《丽水学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和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对进入复试的考生进行面试和综合评价；

2.严守复试录取工作纪律，复试工作前不得公布复试小组成员名单；

3.复试过程中，小组成员现场公正评分；

4.小组秘书负责设备调试、复试资料准备、复试情况记录和面试的组织事宜。

（三）资格审查小组

组  长：程  远

组  员：林  梓、万琳
工作职责：

1.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做好相应记录。

2.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到相应的复试小组参加复试。同时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资格审查结果。

3.负责在复试后将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个人电子材料收回归档。

（四）纪检监督小组

组  长：夏伟涛

组  员：林  梓、宋  赟
工作职责：

对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开展工作人员警示教育，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开展现场巡查，受理投诉举报等。

三、复试工作

（一）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类别

（学术型/专业型）
	学习方式

（全日制/非全日制）
	招生规模
	备注

	音乐
	专业型
	全日制
	
	招生计划根据上级指标动态调整


表1  学院招生计划

（二）基本要求

1.复试名单确定

原则上专业在初试分数满足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A类分数线要求，经资格审查条件符合要求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复试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报丽水学院研究生院确认。

2.资格审查

复试前，请考生将复试所需提交的PDF电子材料按照《丽水学院关于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资格审核和材料提交的说明》要求，于3月27日17:00前发送至邮箱yyxy@lsu.edu.cn，由学院对复试考生进行资格审查。报到当日学院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对考生的复试所需提交的原件及复印件进行审核。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的考生，不予复试。
少数民族考生身份以报考时查验的身份证为准，复试时不得更改。少数民族地区以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表》为准。

（三）复试内容及具体要求

1.复试方式

（1）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采用线下方式，整体面试时长不少于20分钟，复试主要内容为业务考核。

（2） 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须加试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方式为笔试或面试。

（3） 学院与考生逐一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确保提交材料真实和复试过程诚信，复试全程录音录像。

2.复试内容和要求

专业复试小组通过考生面试表现和大学成绩单、毕业论文、科研成果、专家推荐信等材料，全面考察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外语交流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等情况。面试问题应尽可能采用综合性、开放性的能力试题，面试时长不超过20分钟。

音乐教育方向业务考核内容为：

①模拟授课：时长10分钟以内，内容从国家正式出版中学音乐教材中抽取（评委可以随时叫停）；

②专业技能展示：声乐、钢琴、器乐任选其一，现场演唱或演奏1首，时长5分钟以内，（评委可以随时叫停）；

内容现场抽签，备课时间为40分钟，考核时间15分钟。

钢琴演奏方向业务考核内容为：

准备四首键盘作品，考生自选一首，评委任选指定一首（评委可以随时叫停或指定段落演奏）。必须包含复调作品一首，古典时期奏鸣曲的快板乐章，肖邦、李斯特、斯克里亚宾、德彪西、拉赫玛尼诺夫等作曲家练习曲或同等难度及以上水平练习曲一首，大型乐曲一首（中外均可）；
声乐演唱方向业务考核内容为：

准备四首声乐作品，考生自选一首，评委任选指定一首（评委可以随时叫停或指定段落演唱、演奏），各个不同唱法中必须涵盖的作品类型如下。

①美声唱法：必须包含用原文演唱的外国歌剧咏叹调（必须用原调演唱）、外国艺术歌曲、中国声乐作品各一首；

②民族唱法：必须包含中国古诗词歌曲、中国歌剧选曲（必须用原调演唱）、中国传统民歌各一首；

③音乐剧和流行唱法：必须包含一首英文作品，可以使用电声和话筒扩音（设备自带）。

综合面试：

①个人陈述：时长不超过5分钟，内容主要包括：专业背景、从事过的研究工作、人生经历以及个人兴趣、未来的学习和职业规划等；

②专业问答：评委根据考生专业方向提出本专业领域问题，考生须现场回答（不少于3个问题）。
加试考核内容为：

①乐理：做题时长不超过45分钟，满分100；
②视唱练耳：其中视唱与练耳各占50％分值，满分100。

2.复试成绩

（1）现场复试成绩=业务考核×60%+综合面试×40%。复试成绩满分为100分，复试成绩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2）考生总成绩由初试和复试两部分成绩组成，初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40%。

总成绩（百分制）=（初试总分折算成百分制）×60％＋复试成绩（百分制）×40％。

同等学力加试、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体检中若出现其中一项不合格者，亦不予录取。同等学力加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四、调剂工作

（一）调剂基本条件

按照《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确定的考生调剂基本条件和要求以及调剂系统中各专业公布的招生要求和办法开展相关工作。2026年接受调剂的第一志愿为音乐专业（专业代码135200）。
（二）调剂工作要求

1.调剂考生（包括外单位调剂考生和本单位内部调剂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http://yz.chsi.com.cn/yztj/,以下简称“调剂服务系统”）进行（退役大学生士兵加分项目考生、享受少数民族政策考生可除外）。

2.学院每次开放调剂服务系统持续时间不低于12小时；考生调剂志愿锁定时间最长不超过36小时。

3.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学院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

4.考生接到调剂复试通知后，须在4小时内予以确认，否则视为放弃，学院可自行取消复试通知，另行调剂其他考生；调剂考生参加复试之后若被录取，须在4小时内在研究生招生网站上确认拟录取通知，否则视为放弃，学院可在报备丽水学院研究生院的情况下，自行取消拟录取。

五、录取工作

1.学院根据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出具的《思想政治品德审查表》（人事、政工部门盖章）和《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并结合面试对考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的考核。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考生被拟录取后，自行去当地二甲及以上医院体检并将纸质版体检报告于4月28日之前寄送到丽水学院音乐学院，电子版体检报告发送至指定邮箱（yyxy@lsu.edu.cn）。体检合格者给予发放录取通知书。复试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2003〕3号）、《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文件执行。

3.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生总成绩，结合思想品德考核和身心健康状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第一志愿复试合格考生优先录取，剩余招生计划再用于录取调剂考生。拟录取名单由丽水学院研究生院统一公示在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

4.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录取资格无效。

5.新生报到后，学院对考生进行思想政治、业务水平、健康状况等全面复查，发现有不符合标准者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6.在复试过程中弄虚作假、违反复试纪律要求的考生，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如已取得入学资格或学籍，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

六、复试录取工作日程安排

拟于3月28日开展一志愿考生复试工作，4月上旬后通过调剂服务系统接受考生调剂并组织调剂生复试，4月28日前完成研究生复试工作。

	复试日程安排

	日程
	时间
	地点

	报到及资格审核
	3月28日8:00-9:00
	8B236

	面试
	3月28日9:20-12：00
	考  场：8B226
候考室：8A211
备考室：8B326；8B322

	加试
	3月28日13：00-14：30
	8B322


七、监督工作

1.学院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对本学院复试过程的公平、公正和复试结果全面负责。学院领导和所有参加招生复试和录取工作的人员，应坚持原则，规范程序，秉公办事，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抵制不正之风。要保证调剂、复试、录取工作的每个环节责任到位，措施明确，客观公正。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人员，经调查核实后将予以严肃处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主要领导机构和议事决策机构，加强对学院导师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明确工作职责和组织纪律，加强对学院相关学科（专业）复试录取工作的检查管理。

2.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学院在丽水学院研究生院的指导下，加强对复试录取工作的全程监管，强化工作指导和规范性检查，统筹协调复试录取各环节，为全院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指导和服务。

3.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学院报丽水学院研究生院，经学校研究生招生网及时对外公布复试录取工作方案、考生初试成绩、复试成绩、综合成绩、拟录取名单等重要信息。

4.在招生复试和录取环节，如发现有违纪问题的，请通过以下方式反映：校纪检监察室受理电话：0578-2271178，邮箱：jjjc@lsu.edu.cn；音乐学院纪委受理电话：2273728邮箱：yyxy@lsu.edu.cn。

未尽事宜按照上级和学校有关文件执行。

丽水学院音乐学院

2026年3月26日
